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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23/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4_BF_9D_E9_c80_323889.htm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

委员会关于规范非车险市场经营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保监

发〔2006〕17号）各保监局，各财产保险公司，各再保险公

司，中国保险行业协会： 为规范财产保险市场经营行为，营

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促进保险业又快又好的发展，实现

做大做强的目标，现就规范非车险市场经营行为的有关问题

通知如下： 一、加快建立科学严谨的非车险保险条款和费率

体系 （一）建立《纯风险损失率表》制度。中国保险行业协

会应充分发挥行业的力量，积极组织财产保险公司利用现有

经营数据，逐步建立非车险《纯风险损失率表》。按照“先

易后难、突出重点，总体规划、分步实施，先试点、后完善

”的原则，先对重点行业的企业财产保险、建安工险及其责

任保险业务（以下简称“试点项目”）建立《纯风险损失率

表》，并逐步向一般行业和其他险种推广。 中国保险行业协

会应建立非车险经营数据统计分析制度，不定期对《纯风险

损失率表》进行修正和发布。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应及时将《

纯风险损失率表》的颁布或修订计划以及工作开展情况向中

国保监会报告。 （二）重新申报产品。各财产保险公司应于

《纯风险损失率表》颁布后1个月内，及时修改或重新制定出

本公司试点项目的保险费率及其对应的保险条款，并报送中

国保监会备案；《纯风险损失率表》颁布1个月后，各财产保

险公司在试点项目中，不得再使用原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 

（三）各财产保险公司在报送试点项目使用的保险条款和保



险费率时，应严格遵守《财产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

管理办法》（中国保监会2005年第4号令）和《关于实施〈财

产保险公司保险条款和保险费率管理办法〉有关问题的通知

》（保监发〔2005〕109号）的有关规定，并对报送备案的保

险条款和保险费率提供精算说明。精算说明应包括：《纯风

险损失率表》的使用情况、《纯风险损失率表》外风险的损

失率测算情况、附加费用率假设、公司经营过去三年的实际

费用率构成及水平（公司经营不满三年的保险公司，以开业

时间为准）、测算公式和过程等。 （四）各财产保险公司应

加快对非车险保险条款，尤其是涉及大型商业保险项目较多

的企业财产保险和建安工险及其责任保险的创新改造工作，

更好地适应中国市场的实际风险情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